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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部
長
洋
港
於
七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六
白
在
中
央
聯
合
總
理
紀
念
週
專
題
報
告

主
席
、
各
位
先
進
同
志•• 

本
次
聯
合
總
理
紀
念
迎
，
洋
港
奉
命
擔
任
專
題
報
告
，
有
攪
會
向
主
席
及
各
仕
革
命

前
輩
、
先
進
同
志
領
益
請
教
，
深
感
榮
幸
。
洋
港
舉
命
到
內
政
部
服
務
，
為
時
剛
剛
一
年

。
在
此
期
間
，
內
政
重
大
決
策
，
蒙
中
央
正
確
領
導
指
示
，
各
項
業
務
推
動
，
承
同
志
熱

心
協
助
支
持
，
使
工
作
能
移
順
利
進
行
，
洋
港
要
盤
比
棧
會
，
表
示
誠
摯
的
敬
意
與
謝
意

本
黨
總
理
會
說
:
「
政
治
是
管
理
眾
人
之
事
」
。
由
眾
人
掌
握
管
理
眾
人
之
一
爭
的

犬
權
，
便
是
民
主
政
治
。
而
且
永
人
如
何
將
管
理
之
大
撥
著
加
運
用
，
芳
能
達
到
理
想
效
果

，
則
必
須
有
共
同
之
準
則
，
也
就
是
必
須
要
依
法
而
泊
，
所
以
民
主
與
法
泊
是
分
不
闊
的

。
法
治
的
表
徵
，
則
是
政
府
的
舉
措
、
社
會
的
生
活
、
人
民
的
行
為
都
必
鎮
依
於
法
律
。

同
時
法
律
也
是
故
府
與
人
民
共
同
遵
守
的
規
範
'
從
而
政
府
攪
關
處
理
行
故
事
務
，
必
個
叫

依
擴
法
令
的
規
定
。
沒
有
法
令
的
依
蟻
，
使
不
得
使
人
民
負
擔
義
務
或
侵
害
其
權
益
，
更

不
得
免
除
任
何
人
在
法
令
上
應
負
擔
的
義
務
，
或
為
特
定
人
設
定
權
利
，
如
果
政
府
行
使

公
權
力
而
侵
害
人
民
的
利
益
，
且
須
負
損
害
陪
償
的
責
任
。
這
是
近
代
民
主
國
家
法
治
行

故
的
精
神
與
人
民
自
由
權
利
的
確
保
，
及
人
民
參
政
權
利
的
行
使
，
同
為
當
前
民
主
憲
政

的
要
務
，
也
是
對
抗
邪
惡
共
產
思
想
的
動
力
，
建
設
三
民
主
義
新
中
閻
的
基
石
。

妥
本
此
說
，
洋
港
就
任
內
故
部
長
近
一
年
來
是
將
接
訂
或
修
正
或
盤
理
訟
案
列
為
、
王

要
工
作
之
一
，
茲
將
若
干
重
要
法
案
的
研
擬
及
修
正
情
形
簡
單
提
出
報
告
，
以
求
教
於
各

位
先
進
同
志
﹒
.

安
、
動
員
哉
亂
時
期
公
職
人
員
送
笨
罷
兔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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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唔
，
官

臺
灣
實
施
地
方
自
治
，
早
在
光
復
後
的
已
開
始
，
目
前
民
選
縣
市
長
與
省
、
市
、
縣

市
議
會
對
地
芳
自
治
事
務
運
作
，
已
相
常
成
熟
，
民
選
鄉
鎮
市
長
與
鄉
鎮
市
民
代
表
會
亦

普
遍
產
生
，
已
做
到
全
貝
多
加
地
芳
政
梢
的
初
步
理
想
。
但
是
歷
年
來
選
舉
所
適
用
的
法

規
，
皆
以
行
故
命
令
發
布
，
欠
缺
法
律
要
件
，
拘
束
力
量
有
限
，
常
常
聽
人
詬
病
。
因
此

，
六
卡
八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總
統
明
令
公
布
「
動
員
擻
亂
時
期
公
職
人
貝
選
舉
罷
免
法
」
，

可
說
是
我
國
歷
史
上
第
一
部
仗
選
舉
法
制
化
的
法
規
。
可
是
經
過
辦
理
四
次
各
煩
選
舉
，

部
出
現
了
所
謂
「
金
錢
與
暴
力
介
入
選
舉
」
的
現
今
，
使
選
舉
風
氣
與
選
舉
事
務
仍
然
暴

露
缺
失
。
因
此
，
內
政
部
接
受
各
界
建
議
，
人
曾
向
中
欠
選
舉
委
員
會
、
法
務
部
，
及
各
級

監
察
機
構
、
專
家
學
者
等
四
十
餘
人
，
於
中
冷
年
初
成
立
研
究
修
正
小
組
，
並
為
爭
取
時
效

，
將
研
修
工
作
區
分
四
個
持
組
同
時
進
行
，
外
，
別
就
競
選
經
費
之
眼
制
、
選
舉
罷
免
棧
閥

、
有
關
金
錢
與
暴
力
介
入
選
舉
之
防
範
與
追
懲
，
增
傾
監
察
委
員
選
舉
芳
式
、
職
業
及
婦

女
團
體
選
舉
制
度
、
候
選
人
期
前
活
動
之
防
止
，
妨
害
選
舉
罷
免
之
處
罰
，
選
舉
程
序
進

行
期
間
之
縮
垃
等
十
餘
項
重
要
專
題
進
行
研
討
，
目
前
已
根
擴
研
究
結
果
彙
盤
鑄
初
步
修

正
芳
棠
，
續
將
在
本
島
各
地
舉
行
分
區
降
談
會
，
廣
泛
徵
詢
社
會
各
界
意
見
後
再
行
定
稿

，
依
法
定
程
序
送
請
立
法
隨
審
議
，
以
期
建
成
政
府
及
全
民
殷
切
期
望

l

體
全
選
舉
制
度

，
防
止
選
務
缺
失
，
端
正
選
舉
風
氣
的
目
標
，
早
日
缸
，
足
先
總
理
選
賢
與
能
的
理
想
品

主
政
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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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勞
動
基
準
法
及
勞
工
退
休
基
金
條
例

的
草
擬

我
國
近
卅
年
來
經
時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全
閻
勞
工
已
達
四
百
餘
萬
人
。
勞
動
基
準
法
是

規
範
勞
動
條
件
的
基
本
大
法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鑄
童
工
女
工
工
作
眼
制
、
工
作
時
間
及
休
息

休
假
規
定
、
工
資
計
算
標
準
、
工
作
契
約
、
工
人
福
利
措
施
、
工
廠
安
全
與
衛
生
設
備
標

準
及
工
人
津
貼
及
撫
仰
等
。
本
法
草
案
自
六
十
三
年
初
開
始
草
摸
，
至
今
年
五
月
送
請
立

法
院
審
議
，
前
後
為
時
聲
聲
八
年
，
可
說
是
政
府
遷
蓋
以
後
，
社
會
各
芥
關
心
最
深
，
參

與
意
見
最
多
的
法
案
之
一
。
內
故
部
莒
嗔
將
箏
，
再
三
研
究
、
協
調
、
溝
通
，
但
因
各
方

面
立
揚
不
間
，
觀
點
自
雞
一
致
，
其
中
等
議
較
多
的
，
計
有
二
項
•• 

第
一
是
關
於
勞
動
基
準
法
草
案
第
二
十
八
條
;
六
個
月
內
工
資
積
欠
優
先
抵
押
榷
受

償
的
問
題
﹒
.

事
業
單
仕
因
積
欠
勞
工
工
資
，
而
其
財
產
又
抵
押
於
銀
行
或
其
他
債
權
人
時
，
影
響

勞
工
生
計
，
是
目
前
重
大
勞
資
料
紛
原
因
之
一
，
此
一
問
題
在
最
先
研
議
之
時
，
學
者
專

家
有
主
張
一
年
之
內
之
工
資
、
資
遺
費
、
退
休
金
均
應
優
先
清
償
，
以
後
行
故
院
盤
於
優

先
清
償
範
圍
過
大
，
難
免
影
響
資
方
融
資
營
運
，
對
勞
芳
亦
同
屬
不
利
，
因
此
決
定
按
照

國
際
勞
工
組
織
訂
定
之
保
護
公
約
工
資
應
優
先
清
償
之
精
神
，
縮
小
為
六
個
月
，
以
期
勞

資
無
顧
，
不
違
背
我
為
該
公
約
簽
約
國
之
義
務
。
至
於
資
方
所
顧
慮
之
因
優
先
清
償
而
影

響
融
資
問
題
，
行
故
院
於
通
過
本
草
案
之
同
時
，
會
決
議
請
財
政
部
協
調
銀
行
界
於
貸
款

時
不
應
考
慮
清
償
因
素
，
另
外
內
故
剖
再
於
上
月
召
集
有
關
纜
閥
、
勞
資
雙
方
及
專
家
學

者
商
討
配
合
措
施
，
最
近
已
獲
得
更
進
一
步
的
具
體
結
論
，
郎
為
保
障
勞
工
工
資
權
益
及

促
進
企
業
融
資
便
利
，
決
定
另
再
制
定
「
工
資
支
付
保
障
法
」
，
接
由
政
府
先
墊
撥
五
億

元
基
金
，
指
定
保
險
懺
構
，
由
各
企
業
參
加
保
險
，
按
期
蠍
納
保
費
，
若
企
業
因
歇
策
鼓

破
產
時
，
可
自
保
臉
做
構
先
予
代
墊
積
欠
工
簣
，
再
向
該
企
業
懺
樟
求
償
，
至
保
臉
人
向

金
融
機
構
申
請
融
資
時
，
得
先
向
保
臉
攬
構
申
請
墊
償
保
誼
，
金
融
纖
構
於
核
准
融
資
時

應
將
已
為
墊
償
保
詮
部
分
金
額
，
免
予
自
抵
押
品
估
價
中
扣
除
。
第
二
是
關
於
草
案
第
六

章
(
第
五
十
三
條
至
五
十
七
帳
〉
退
休
金
給
付
問
題•• 

退
休
金
為
雇
主
給
予
勞
工
長
胡
辛
勞
奉
獻
的
酬
庸
，
一
學
屆
雇
主
的
給
付
義
務
。
此
一

問
題
草
案
內
容
以
現
行
「
瓷
灣
省
工
廠
工
人
退
休
規
則
」
為
拉
雄
，
酌
予
提
高
退
休
菸
載

，
最
高
可
至
六
十
一
個
基
數
，
使
與
勞
心
的
公
U仿
真
相
五
一
致
。
從
表
面
上
看
，
似
乎
提

高
太
多
，
但
實
際
上
，
今
天
若
干
勞
力
密
集
工
業
，
例
如
電
子
、
塑
膠
、
前
織
等
多
為
女

工
，
工
作
年
故
有
眠
，
真
正
能
符
合
勞
動
基
準
法
退
休
條
件
的
工
人
，
僅
總
人
數
百
分
之

卅
克
右
，
再
加
政
府
為
鼓
勵
事
業
單
位
提
供
退
休
準
俯
金
，
自
六
十
八
年
起
已
有
免
稅
優

待
措
施
。
接
專
家
研
究
，
如
雇
主
為
勞
工
每
月
提
供
四
百
四
十
一
兀
退
休
準
備
金
，
積
滿
二

十
五
年
遼
勞
工
退
休
之
期
，
勞
工
可
獲
退
休
金
壹
百
萬
元
，
雇
主
扣
除
稅
負
後
實
際
僅
負

擔
八
萬
五
千
元
。
這
樣
勞
工
為
求
退
休
保
障
，
平
時
臼
必
更
勤
奮
工
作
，
有
助
提
高
生
產

力
。

但
是
當
前
景
氣
低
迷
，
事
巢
軍
仕
對
勞
工
退
休
金
負
擔
過
重
的
顧
慮
仍
多
，
因
之
內

故
都
遵
照
本
黨
十
二
全
大
會
社
會
經
濟
建
設
推
動
組
提
案•• 

「
請
設
置
勞
工
退
休
基
金
，

集
中
管
理
，
就
一
支
付
，
以
配
合
勞
工
退
休
制
度
，
促
進
社
會
安
全
及
經
濟
發
展
」
之
決

議
，
繼
續
具
有
關
方
面
研
商
，
同
時
由
內
政
部
、
經
建
會
、
財
故
部
、
經
濟
部
、
勞
保
局

、
全
國
工
業
總
會
、
全
國
總
工
會
等
單
位
派
貝
組
團
赴
韓
國
、
日
本
、
新
加
坡
考
察
勞
工

退
休
及
退
休
公
積
金
制
度
，
目
前
考
察
團
提
出
報
告
，
初
步
決
定
勞
工
退
休
合
之
給
付
與

準
備
金
之
提
撥
應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勞
工
退
休
要
件
仍
應
照
勞
動
基
準
法
草
案
之
規
定
，
退

休
金
給
付
標
準
仍
為
最
高
六
十
一
個
基
數
，
基
數
標
派
出
行
政
院
核
吏
，
但
給
付
之
實
質

不
得
低
於
「
臺
灣
省
工
廠
工
人
退
休
規
則
」
之
水
準
。
考
築
固
並
建
議
，
雇
主
每
月
提
撥

勞
工
退
休
准
備
金
應
為
強
制
性
規
定
，
但
准
事
業
單
仕
列
鶯
費
用
支
出
等
，
此
一
結
論
，

乃
是
考
察
團
全
體
成
員
基
於
體
認
國
家
利
品
，
顧
慮
經
濟
發
展
，
增
進
勞
工
福
祉
之
真
知

與
共
識
，
內
政
部
自
當
依
鴛
準
接
。

6 

丞
、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的
草
擬

國
父
在
實
業
計
剖
中
，
引
用
美
國
贊
美
家
洛
克
裴
勒
的
話
說•• 

「
實
業
發
展
的
要
素

有
四•• 

曰
勞
力
也
、
資
本
也
、
經
營
之
才
能
也
、
主
顧
之
社
會
也
」
，
主
顧
的
社
會
就
是

今
日
的
消
費
大
眾
。
就
消
費
生
活
而
論
，
甚
至
生
產
者
與
勞
動
者
也
同
時
是
消
費
者
。
我

們
故
府
近
年
來
很
多
獎
勵
生
產
擴
展
貿
易
的
法
令
與
措
施
，
主
要
係
以
生
產
者
為
對
象
。

剛
才
所
報
告
的
勞
動
基
準
法
與
勞
工
退
休
基
金
條
例
主
要
是
以
勞
動
者
為
對
象
。
三
民
主



叫
行
法
所
見
之
著
作
值
包
括
文
字
之
著
述
、
叮
叮
一
一
〈
術
之
著
作
、
樂
譜
、
劇
本
、
發
音
片

、
照
片
及
電
影
片
，
其
所
謂
侵
害
亦
僅
眠
於
重
製
、
公
開
演
奏
及
上
潰
。
近
年
來
電
子
計

算
軟
僻
、
科
技
或
工
程
專
門
設
計
圓
形
、
地
園
、
雕
塑
摸
到
等
陸
續
問
址
，
利
用
方
式
如

公
開
口
述
、
播
送
、
上
映
、
農
一
木
、
改
作
等
亦
皆
事
屬
常
見
。
修
正
案
因
此
擴
大
範
聞
，

一
一
予
以
納
入
，
以
應
需
要
。
叉
著
作
權
享
有
時
間
，
攸
關
著
作
人
私
益
之
保
護
與
社
會

公
益
之
調
和
，
現
行
法
只
僅
規
定
享
有
十
年
二
十
年
者
，
因
參
考
各
國
法
例
，
除
文
字
語

言
著
述
、
翻
譯
之
編
輯
、
電
影
、
錄
音
、
錄
影
、
攝
影
、
電
子
計
算
軟
體
、
翻
譯
等
著
作

權
期
間
為
卅
年
外
，
其
餘
著
作
權
均
為
終
身
享
有
。
荐
者
著
作
權
迫
受
侵
害
，
被
害
者
精

神
及
物
質
俱
有
損
失
，
現
行
法
令
求
債
訴
訟
，
所
得
往
往
與
受
害
情
形
顯
不
相
當
，
因
之

本
法
修
正
規
定
損
害
賠
價
最
低
額
不
得
低
於
著
作
物
定
價
五
百
俗
，
以
嚴
密
保
障
著
作
樺

益
。

第
二
是
著
作
物
的
擴
大
利
用
與
強
制
使
用•• 

著
作
物
由
是
著
作
權
人
智
慧
結
晶
，
但
其
著
一
作
向
世
，
有
賴
伯
人
投
資
製
作
推
廣
，

提
供
社
會
大
眾
消
費
欣
賞
，
著
作
人
乃
能
享
有
名
譽
與
經
濟
利
益
，
因
之
此
吹
著
作
權
法

的
修
正
，
不
滴
著
畫
著
作
人
權
益
的
保
護
，
亦
問
時
無
顧
利
用
人
之
推
廣
功
能
，
使
社
會

整
體
利
益
得
以
調
和
，
國
家
文
化
蓬
勃
發
展
，
其
中
尤
以
優
良
之
音
樂
著
作
，
政
府
更
應

積
極
獎
勵
其
流
傳
，
悄
著
作
權
人
因
受
客
觀
條
件
限
制
，
不
能
輕
自
高
水
準
者
之
傳
播
，

一
唯
聽
著
作
權
之
保
護
，
長
期
禁
止
他
人
錄
製
放
送
，
無
異
國
家
文
化
委
諒
之
浪
費
。
因

之
各
國
法
例
多
規
定
一
音
樂
著
作
，
其
著
作
雄
心
人
自
行
家
供
人
錄
製
商
用
視
聽
著
作
滿
二
年

後
，
他
人
得
以
醬
面
載
明
使
用
芳
法
及
報
酬
，
請
求
使
用
其
音
樂
著
作
另
行
錄
製
'
著
作

權
人
未
予
同
意
，
或
經
協
議
而
不
成
立
時
，
得
申
請
主
管
棍
關
依
規
定
報
酬
寧
裁
決
給
付

後
，
准
自
請
求
人
錄
狸
。
本
法
修
正
案
亦
從
此
規
舜
，
使
音
樂
文
化
之
欣
賞
層
面
更
求
拓

廣
。

惟
本
草
案
於
提
報
脫
會
後
，
有
主
張
著
作
末
宜
採
註
冊
主
義
而
應
改
採
自
然
創
作
主

義
，
因
立
法
基
本
精
神
更
張
，
向
頑
童
常
摔
一
理
。

義
的
法
律
體
系
，
慨
然
是
保
護
全
民
利
益
，
不
是
為
某
一
階
級
利
益
而
立
訟
，
因
之
經
濟

生
活
中
全
民
皆
是
消
費
者
的
立
法
保
護
，
使
更
不
可
缺
。
尤
其
近
卅
年
來
經
濟
成
長
快
蟬

，
商
品
大
量
生
產
大
量
銷
售
的
同
時
，
隨
科
技
創
新
的
新
產
品
也
大
量
出
址
，
是
則
消
費

者
的
生
活
，
變
成
充
足
豐
富
多
彩
多
姿
;
但
相
反
的
，
消
費
者
依
賴
自
己
知
識
經
驗
來
護

衛
自
己
不
和
危
股
商
品
接
觸
，
與
合
理
的
品
質
和
價
格
判
斷
，
漸
漸
發
生
困
難
，
而
處
於

相
當
弱
勢
的
地
位
，
因
此
為
確
保
全
民
消
費
生
活
的
提
昇
與
安
全
，
消
費
者
保
罷
法
之
擬

訂
貨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
內
政
部
於
本
年
初
先
行
成
立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草
擬
委
員
會
，
開
始
先
作
原
則
性
的
研

究
，
隨
後
並
祖
國
赴
國
外
考
察
廣
泛
蒐
集
資
料
，
暨
分
次
邀
請
國
內
專
家
學
者
舉
辦
專
題

講
演
會
，
截
至
目
前
，
巴
暫
先
決
定
的
重
要
立
法
原
則
，
計
有•• 

消
費
者
權
利
與
企
業
者

義
務
範
圍
之
明
史
、
消
費
者
全
國
性
保
護
制
度
的
建
立
、
民
間
消
費
團
體
的
輔
導
和
消
費

者
教
育
的
推
廣
、
工
業
產
品
和
藥
品
食
物
檢
驗
攪
糟
的
指
定
、
消
費
者
申
訴
或
料
紛
集
件

仲
裁
或
處
涅
之
機
關
與
程
序
、
不
實
或
虛
備
廣
告
的
處
理
、
消
費
者
損
害
賠
償
權
利
之
主

張
，
以
及
消
費
物
品
合
理
價
格
、
品
質
之
訂
足
等
十
餘
項
目
，
將
本
此
原
則
繼
續
深
入
研

究
徵
詢
多
芳
意
見
，
分
別
擬
訂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及
其
實
施
細
則
草
案
，
預
期
於
下
年
度
進

請
立
法
院
審
議
。

肆
、
戶
對
作
權
法
的
修
正

著
作
是
個
人
智
慧
的
精
品
，
也
是
國
家
促
進
文
化
發
展
科
技
創
新
的
動
力
，
是
現
代

國
家
所
一
致
重
視
的
，
現
有
著
作
棋
法
公
布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，
距
今
已
有
牟
個
世
紀
，
近

年
來
文
化
科
技
日
新
月
異
，
著
作
的
範
圍
及
其
利
用
技
楠
，
也
隨
之
進
步
，
現
行
著
作
權

法
對
新
問
題
的
處
理
，
已
不
足
適
應
，
尤
其
罰
則
過
輕
，
難
以
通
阻
侵
害
著
作
權
之
惡
風

，
以
致
抄
輯
、
盜
影
、
翻
印
等
不
法
行
為
猖
獄
風
行
，
子
世
人
極
醜
陋
的
印
象
。
因
之
內

政
部
經
過
長
期
深
入
檢
討
，
參
考
各
進
步
國
家
立
法
先
例
，
著
手
予
以
修
正
，
其
要
點
亦

可
分
兩
芳
面
來
說
﹒
.

第
一
是
擴
大
著
作
權
內
蝠
，
延
長
著
作
權
期
間
，
及
規
定
侵
害
著
作
權
的
最
低
償
賠

額
度
﹒
.

低
、
社
會
秩
序
維
叫
我
法
寺
的
板
、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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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行
違
警
罰
法
雖
對
維
護
治
安
有
其
貢
獻
，
但
拘
m由
罰
役
處
分
有
悍
憲
法
保
障
人
民

身
體
自
由
之
規
定
，
業
已
修
正
為
「
社
會
秩
序
維
護
法
」
送
請
審
議
中
。
叉
流
氓
危
害
社

會
，
眾
皆
痛
恨
，
但
是
現
行
流
氓
管
訓
辦
法
是
行
政
命
令
，
基
於
同
一
理
由
，
有
另
據
流

氓
撿
肅
條
例
的
構
想
，
但
究
與
社
會
秩
序
維
罷
法
是
分
是
合
，
還
結
詳
細
考
量
。
不
過
近

年
來
暴
力
犯
罪
層
次
升
高
，
不
法
分
子
槍
擊
兇
投
案
件
時
有
發
生
，
現
行
刑
法
對
私
迪
、

私
藏
槍
彈
或
爆
裂
物
處
罰
很
輕
，
對
攜
帶
兇
器
動
輒
拔
刀
滋
事
的
惡
行
，
違
警
罰
法
也
最

高
祇
處
拘
留
七
天
，
均
不
足
以
通
阻
暴
行
，
安
定
社
會
。
因
此
內
政
部
最
近
完
成
「
槍
彈

刃
械
管
制
條
例
」
草
案
，
規
定
舉
凡
槍
彈
刃
械
除
軍
用
者
外
，
其
有
危
害
社
會
治
安
之
處

者
，
一
律
不
得
製
迪
、
販
賣
、
陳
列
、
攜
帶
、
運
輸
、
牙
保
、
寄
藏
、
持
有
並
不
得
自
國

外
進
口
，
其
有
違
犯
者
一
律
均
予
較
重
處
罰
，
至
於
意
國
營
利
或
供
自
己
或
他
人
犯
罪
之

用
者
，
更
加
重
其
刑
，
對
目
前
常
見
之
不
良
，
分
子
無
正
當
理
由
攜
帶
刀
械
之
行
為
，
亦
摸

處
以
一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但
本
草
案
對
人
民
或
團
體
收
藏
各
式
刀
械
留
作
紀
念
、
裝
飾

或
棋
健
身
表
演
練
習
之
用
者
，
仍
得
向
警
察
棧
關
申
請
登
記
查
驗
說
，
繼
續
持
有
使
用
，

庶
麓
於
預
防
或
壓
制
不
法
分
子
危
害
社
會
治
安
的
同
時
，
無
礙
善
良
大
眾
的
正
當
生
活
行

動
。

此
外
，
內
故
都
業
已
擬
訂
或
正
著
手
修
訂
中
的
法
案
，
倘
有
預
防
及
搶
救
天
然
災
害

的
消
防
法
、
促
進
都
市
發
展
的
都
市
計
劃
法
、
都
且
擁
建
築
師
專
業
精
神
，
減
少
建
築
案
件

查
驗
流
程
的
叫
起
築
師
法
及
建
築
法
，
因
眼
於
時
間
，
不
再
一
一
詳
為
報
告
。
但
於
上
述
法

案
經
長
時
期
研
究
後
函
請
立
法
院
審
議
之
際
，
洋
港
深
覺
立
法
不
易
，
今
後
之
執
法
尤
難

，
人

(
7日
人
人
皆
知
法
律
乃
社
會
正
義
與
公
平
之
屏
障
，
也
是
民
主
憲
政
的
基
蟬
，
如
何
產

生
適
宜
之
法
律
，
立
法
者
固
須
根
擴
建
國
精
神
、
社
會
需
要
、
全
民
利
益
善
為
抉
擇
，
如

何
發
揮
法
律
預
期
效
呆
，
則
更
賴
社
會
大
眾
及
執
法
者
通
力
合
作
。
所
以
誠
摯
盼
望
，
在

社
會
方
面
能
人
人
養
成
服
從
法
律
的
習
價
，
必
佰
科
以
守
法
為
道
德
，
以
負
責
為
光
榮
，
不

以
個
人
利
益
妨
礙
國
家
公
益
，
不
以
個
人
自
由
債
犯
別
人
自
由
。
在
執
法
者
方
面
必
氣
保

持
超
然
的
地
仕
'
將
抽
象
的
法
律
應
用
於
具
體
的
事
實
之
上
，
循
法
治
事
，
悉
中
蠅
塾
，

由
是
而
獲
得
民
眾
信
仰
，
厲
行
法
治
，
厚
植
憲
政
基
攏
。

俏
請
本
黨
各
仕
先
進
同
志
隨
時
指
教
支
持
。
敬
祝

體
康
除
快
!

CO;)CO;)CO;)CO;)CO;)CO;:句~~

張
化
社
區
發
展
且
作
績
技

發
揮
地
方
建
設
整
體
力
量

咱哨叫
叫

咄咄

內
故
部
學
辦
「
語
單
位
體
制
」
圓
滿
閉
幕
…

內
政
都
為
加
強
社
區
發
接
工
作
與
村
里
行
政
之
聯
繫
配
合
，
以
強
化
基
層
之
人
力
運

用
，
充
份
發
揮
民
政
與
社
故
兩
項
制
度
之
優
點
，
俾
促
進
地
方
建
設
之
發
展
，
特
於
七
十

→
年
十
二
月
廿
日
及
廿
一
日
兩
天
舉
辦
研
討
會
。

內
故
部
許
次
長
在
會
中
致
詞
指
出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方
向
。
在
工
作
之
方
法
上

要
講
求
基
層
單
仕
聞
之
聯
繫
配
合
，
發
揮
整
體
力
量
，
促
進
地
方
建
設
，
在
工
作
重
點
上

，
將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連
設
之
推
動
，
以
配
合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之
實
施
代
感
立
節
儉
模
賢
，

安
寧
和
諧
之
社
會
。

該
項
研
討
會
由
社
會
司
詹
司
長
騰
孫
與
民
政
司
居
司
長
伯
均
一
共
同
主
持
，
並
邀
請
多

仕
辜
者
專
家
及
各
級
政
府
有
關
單
仕
代
表
出
席
。
經
過
兩
天
的
熱
列
討
論
後
，
獲
致
共
體

結
論
，
並
間
滿
閉
幕
。

!
|
我
國
實
施
民
主
故
泊
，
講
求
參
與
政
府
施
敢
以
民
意
為
依
歸
，
地
方
自
治
之
實
施
旨

在
促
使
地
方
民
眾
自
理
地
方
事
務
，
此
與
社
臣
當
展
之
站
設
，
目
標
一
致
，
方
法
雖

有
不
同
，
但
工
作
上
應
講
求
協
調
配
合
，
才
能
發
揮
整
體
力
量
，
促
進
地
方
鐘
設
。

!
村
里
辦
公
處
應
以
一
秉
承
上
級
命
令
，
傳
達
政
令
，
執
行
政
府
委
辦
事
項
為
主
;
社
區

發
展
係
基
於
民
眾
之
需
要
，
組
織
社
區
理
事
會
策
劃
社
區
建
設
，
兩
種
時
制
踐
就
現

況
，
分
別
職
責
，
對
力
工
作
，
才
是
正
確
之
途
徑
。

!
!
村
旦
基
層
組
織
在
我
淵
諒
甚
久
，
不
可
偏
廢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則
為
接
聚
地
方
封
眾
力

量
之
基
層
組
織
，
兩
者
應
予
併
存
，
但
工
作
人
員
，
如
村
里
幹
事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應

能
相
互
了
解
對
方
之
職
掌
與
任
務
，
並
應
共
同
接
受
社
會
工
作
訓
練
，
亦
能
分
工
合

作
，
推
動
工
作
。

|
|
選
擇
地
區
試
辦
擴
大
社
區
或
聯
合
數
個
社
區
共
同
規
翻
，
以
利
結
合
社
區
委
獸
，
增

強
村
里
建
設
成
果
。

內
政
部
詹
司
長
表
示
為
探
討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與
村
里
行
政
聯
繫
配
合
之
方
法
，

將
委
托
學
者
專
家
專
案
研
究
，
同
時
責
由
省
市
故
府
舉
辦
基
層
工
作
幹
部
研
討
會
，

以
期
溝
通
觀
念
，
交
換
意
見
，
促
進
基
層
工
作
幹
部
之
協
調
配
合
，
同
時
表
示
，
此

次
研
討
會
所
得
結
論
，
將
接
以
修
訂
「
社
區
龍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以
作
為
各
級
政
府
及

基
居
民
眾
協
力
推
動
社
區
通
設
之
準
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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